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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清 華 大 學 1 0 2 學 年 度 第 三 次 學 生 宿 舍 齋 長 會 議 紀 錄 

時間：102 年 11 月 26 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  

地點：實齋講堂 

主持人：闕郁倫主任                                                記錄：住宿組呂瑄宜 

出席人員： 
明齋賴冠廷同學(請假)、平齋葉士維同學(請假)、儒齋余致蓁同學、清齋周宣明同學、禮齋柯皓文 

同學(請假)、仁齋蔡亞庭同學、實齋何信賢同學、信齋張禾炘同學、碩齋沈書瑋同學、慧齋周芳瑜 

同學(請假)、學齋楊婉妤同學、義齋陳昱潔同學、新男齋邱柏評同學、新女齋李易修同學、 

誠齋陳彥任同學、華齋卓訓成同學、文齋李育齡同學、靜齋杜佩芸同學、雅齋邱子馨同學(請假)。 

 
列席人員： 
研究生聯合會何孟樺會長（請假）、學生會代表翁采瑄同學(請假)、學生議會議員徐光成同學 

（林威宏同學代理）。 

生輔組劉有成組長、生輔組楊文龍先生（請假）。 

住宿組張惠珍小姐、住宿組楊志方小姐、住宿組李仲勝先生、住宿組林媄筎小姐、 

住宿組林誼玲小姐、住宿組呂瑄宜小姐。 

 

會議內容：   

    一、生輔組業務報告。 

      1、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一。 

二、住宿組業務報告。 

1、期末問卷填寫預計於 12 月中旬開始，請齋長協助告知並鼓勵齋民填寫問卷(備小禮物)。 

2、自 12 月起於學生住宿組網頁公告各齋水、電及瓦斯使用度數外，將計算每床用使用電量

公告給同學參考，並請齋長加強宣導節約能源。 

3、本學期期末慰問時間訂定於 103 年 1 月 8 日(三)及 9 日(四)兩天。 

4、其它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二。 

 

    三、有關冷氣儲值機故障後配套備援方案討論，提請討論。 

        提案人:學生住宿組 

        說  明:有鑒於大同公司目前對於校內兩台儲值機的處理態度(該機器於 97 年採購已過保 

               固許久，已無儲值機專案負責單位)，避免當校內兩台儲值機皆發生故障時，同學 

               無處儲值僅能透過購買新卡使用。 

               故提供以下方案供齋長討論是否採用。 

    方案一:委由7-11提供儲值卡，當同學卡片使用完畢後至7-11購買100元儲值卡(須繳回空 

           卡)，每張手續費2元由宿舍管理委員會基金支出，若使用舊版卡片則須購買新卡 

           (手續費5元由同學自付)。 

    方案二:改為拋棄式卡片(同目前交通大學做法)，無後續儲值問題，使用完畢卡片即失效。 

       卡片每張成本約45元，須視一次採購量而定。 

    方案三:維持現狀。若2台機器皆故障時由同學自行購買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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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經與會人員討論後，決議以方案一修改內容後表決，修改後內容如下: 

            委由7-11提供儲值卡，當同學卡片使用完畢後至7-11購買200元儲值卡(須繳回空 

            卡)，每張手續費2元由同學自付，若使用舊版卡片則須購買新卡，手續費5元由 

            同學自付。 

        表  決：10 人同意、4人無意見(應到 19 人 ,實到 14 人)。 

 

四、有關中華電信基地台架設齋舍案，依據第 2次齋長會議決議，先調查各齋舍的手機收訊狀況， 

    並請廠商評估經費預算，提請討論。 

   提案人:學生住宿組 

    說  明: 

(1)調查結果除華、誠、明、善、信 A、禮、慧、雅齋之外，共有 57 處訊號收訊不良，廠商實

地評估過清齋及新齋(改善方式及位置如附件三)，費用共需 942,200 元(未稅)，廠商建議

宿舍區屬於大範圍的訊號改善金額龐大，應尋求電信公司架設基地台的方式較為划算，若

57 處訊號收訊不良皆須改善經費預估將逾 400 萬元。 

(2)住宿組建議有經常撥打電話需求的同學可以申請寢室分機(話機自備)，若要採用增強訊號

的改善方式，是否只針對收訊不良的齋舍僅架設一處強波器於公共工區域(如交誼廳)，讓

有需要撥打電話的同學可以至交誼廳使用，不須跑到戶外打電話，若採此方式經費預估為

120 萬元。 

(3)清華大學學生宿舍行動電話訊號改善昇位圖。(如附件三) 

主   席：經與會人員討論後，就以下二方案進行表決： 

   方案 1：採針對訊號弱的齋舍架設強波器，並調漲加裝齋舍之宿費。 

        0 人同意(應到 19 人 ,實到 14 人) 

                方案 2：將評估齋舍制高點，請電訊公司安裝基地台。 

        11 人不同意、3位無意見(應到 19 人 ,實到 14 人) 

       決   議：經投票表決決議宿舍區暫時不安裝基地台，但請齋長多加宣導針對訊號較弱的 

                齋舍，齋民可至學生住宿組申請寢室分機使用。 

 

五、有關修正「國立清華大學暑期營隊借住學生宿舍須知」，及新增暑期營隊財務清點證明書事宜， 

   提請討論。 
    提案人:學生住宿組 

   說   明:依據 102 學年度第 1次齋長會議決議，已修正「國立清華大學暑期營隊借住學生宿      

           舍須知」(如附件四)，並新增暑期營隊財務清點證明書。(如附件五) 

    決   議：經委員討論，修正「暑期營隊退宿財務清單證明書」第三點，使用公共區域未確實 

             清理扣款額度，由原訂500元，修改為5,000元。 
             8人同意，4人無意見(應到19人 ,實到14人) 
 
六、臨時動議：(無)。 

        

七、散會。(下午 13:20) 

 

國     立     清     華    大    學         學     生    住    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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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 102 年 11 月 26 日齋長會議生輔組提報資料 

 

一、102 年 9 月 27 日齋長會議中提報－「102 學年上學期宿舍查核，於 102 年 10 月

1 日至 102 年 10 月 31 日止」，違規 41 件 72 人次。 

 事件分類 違規件數 人次 備註 

違規使用冰箱 12 39  

違規使用電器 12 13  

走廊擺放雜物 14 17  

寢室內養寵物 3 3  

合計 41 件 72 人次  

二、102 年 10 月 19 日學齋○○所張○○同學，違反「學生宿舍規則」第 12 條第 4

項第 6款扣 15 點，10 月 25 日召開勵新諮詢會議，會中無記名投票同意張生實

施「學生宿舍勵新計畫」。 

三、102 年 11 月 8 日信齋○○系曾○○同學於凌晨 00：05 時留滯校外異性友人，違

反「學生宿舍規則」第 12 條第 4項第 5 款扣 15 點，11 月 13 日召開勵新資審會

議，會中無記名投票同意曾生實施「學生宿舍勵新計畫」。 

 

                                                  生活輔導組 10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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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二）齋長會議----住宿組報告資料】 

報告事項： 

*張小姐報告事項： 

2. 齋長改選已於 11 月 20 日登記截止，各齋都有同學登記，時間表如下，屆時請齋長協助改選各

項事務。(新、禮、義、實齋不參與此次的選舉) 

競選宣傳時間：102 年 12 月 5-11 日 

投開票時間：102 年 12 月 12 日晚上 7-9 點,9 點隨即開票 

選票繳回時間：102 年 12 月 13 日(星期五) 

3. 請尚未辦理齋民活動的齋舍儘早規劃辦理，因主計室年度報帳時間有限制，請齋長務必於 102

年 12 月 15 日前將單據送至住宿組辦理核銷。 

4. 為提倡環保節能觀念，請齋長協助向齋民宣導節約使用能源，並自 12 月起於住宿組網站「學

生宿舍」項下公告各齋水、電以及瓦斯使用度數，作為未來宿費調漲與否的參考資料之一。 

5. 期末問卷填寫預計於 12 月中旬開始，請齋長協助告知齋民填寫問卷。 

 

*楊小姐報告事項： 

1. 請齋長討論本學期期末慰問時間。（103 年 1 月 13 日~1 月 17 日為期末考） 

2. 提醒同學騎乘腳踏車於宿舍區下坡路段，務必遵守交通規則＂減速慢行＂，以維護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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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清 華 大 學 暑 期 營 隊 借 住 學 生 宿 舍 須 知 
87 年 8 月住宿組制訂 

  93 年 9 月 1 日住宿組修訂 
  102 年 11 月 26 日住宿組修訂 

壹、申請與分配 
一、 暑期營隊住宿申請，每年視暑修學生住宿名額而定，受理日期為每年五月一日至五月卅一日，逾時不予受理。 

二、 年度宿舍整修、暑修同學與暑期剩餘床位有密切關係，每年四、五月課指組應與住宿組協調有關營隊名額之限

制，以避免申請營隊人數與實際剩餘空床位落差過大。 

三、 申請暑期營隊住宿，以課指組規劃核定之學校聯合營隊優先分配。若有多餘床位，再行分配予本校院所系及各

社團或組織使用，校外社團或組織借住則視住宿情況而定。 

四、 營前幹部集訓日期一併納入營隊計畫活動項目內容。宿舍於七月的第一週和八月的最後一週因須進行清潔不予

開放。一般營隊人數、日期若有變更，應於五月卅一日前向住宿組提出更正，若已至出納組繳費不再辦理退費

手續；申請本校新生迎新活動借住學生宿舍之營隊，則可於八月十五日前向住宿組提出更正。 

五、 課指組營隊借住學生宿舍若過於集中某一時段，將造成分配之困難，為減少營期重疊所造成之住宿床位需求超

過實際容量，本校將開闢五個時段以供選擇，每一時段可容納人數須依住宿組每年實際能提供的床位數而定(惟

暑期剩餘床位之確切數據仍須待每年四、五月間才能定案)各時段（包含營前幹部集訓）分佈如下: 

 ７月  ４日－７月１３日  

 ７月１４日－７月２３日  

 ７月２４日－８月 ２日  

 ８月 ３日－８月１２日  

 ８月１３日－８月２５日 

六、 各營隊借住學生宿舍之期限，營期（包含營前幹部）按上述時段申請不得超過十日；營前幹部集訓可跨越時段。 

貳、進住注意事項 

一、宿舍進駐時間基準，以當日 12:00 以後進入，截止至次日 10:00 計為一日，營隊應按時遷出，以利其他營隊進

住。例如某營隊申請住宿日期為七月五日至七月十一日，則收費以六日計算，即該營隊於七月五日中午 12:00

以後始得進住，七月十二日上午 10:00 以前必須遷出。 

二、 住宿收費依房型每人每晚一百五十元/四人房，三百元/兩人房，六百元/單人房(房型以住宿組分配為主)；住

宿保證金課指組營隊總共八萬元，教學營隊每梯隊一萬元。 

三、 聯合營隊總籌憑保證金收據影印本至各借宿之齋管理員處領回全部鑰匙。 

四、 總籌領取鑰匙後交由第一梯營隊負責人，於營隊進住前檢查並註記宿舍內財物及清潔狀況，若有財物設備短缺

請齋管理員簽字確認後交至住宿組。 

五、 在進駐各分配齋室之前，逕至住宿組繳交住宿費。宿費收據影印請自行留存，以憑辦理住宿事宜。未有繳費收

據憑證者不得遷入分配齋舍。 

六、 營隊若有需要冷氣卡，需求張數與儲值金額請事先提出申請，惟住宿結束時，人工儲值的冷氣卡不接受退費。 

參、退宿及交接注意事項 

一、 營隊遷出前應清除所遺留之廢棄物。寢具若有損壞或遺失，借住申請單位之負責人需負起購置原樣式寢具之義

務，否則得由押金中扣除退宿財物清單上所列財產缺損金額或同樣式寢具市價之賠償金。 

二、 營期結束時，經次梯營隊負責代表清查並註記寢室清潔狀況及寢具損壞情形後，前後梯雙方負責代表簽字。由

前梯代表將清華大學暑期營隊接清單交至住宿組。 

三、 末梯營隊統一與聯合營隊總籌交接鑰匙，經管理員清點財物及寢室清潔狀況無誤後，請管理員於清華大學暑期

營隊交接清單簽章後完成宿舍歸還手續。由總籌將清華大學暑期營隊接清單交至住宿組。 

四、所收取之保證金，經住宿組檢核清華大學暑期營隊交接清單之財物缺損及清潔狀況後，將款項退還至營隊負責

人。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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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營隊退宿財物清單證明書        (住宿組保存聯) 

                                                                           第    頁 

一、資本資料：        齋；營隊名稱： 

二、宿舍財產缺損記錄： 

齋舍 
房號 

鑰匙未繳

或不符

書桌 

毀損 

座椅 

遺失 

玻璃 

破損 

 遺失 

冷氣機  

遙控器 

損壞 

冷氣機或

讀卡機

延長線 

(插座) 

遺失 

冷氣卡

未清 

寢室 

500 元/間 500 元/張 500 元/張 500 元/片 1000 元 市價賠償 300 元/條 50 元/張 500 元/間

          

          

          

          

          

          

          

          

          

          

          

          

          

          

三、借用公共區域(如:齋 K)未確實清理 ：□扣款 5,000 元/營隊。 

四、 注意事項： 

(1) 以上表格由同學自行填寫，缺損部份請打 X， 

若經修改需經管理員用印證明。 
(2) 住宿期滿經清點財產無誤後，請繳回此清單證明

書後住宿保證金無息退還。 
(3) 因故意或過失致使用物品毀損，應負賠償責任。 

 

營隊負責人簽章 

(管理員檢查完畢、無誤後簽章) 

 
 
 

管理員簽章 

 
 

          月       日  

附件五 


